
金山高中(高中部)學生畢業條件說明 108課綱適用 
一.法令依據: 

(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108.06.18修正」第 27條規定: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條件規定: 

 

 
二.其他重要規定說明: 

(一)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 

    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25條) 

(二)全學期缺課節數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者(通報教育部高中中離系統) 

(三)開學後，無故連續未到校超過七日，並經通知而未於期限內回校辦理請假、 

    轉學或放棄學籍者，視為休學(強制休學) 「高中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 17 條)  

 


